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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法〔2021〕83号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印发《关于建立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的
意见》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法院，各市、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为妥善化解消费领域的突出矛盾，健全完善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助力“诚信苏州·消费天堂”品牌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经协商，共同制定了《关于建立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的意见》，现予印发，请按照意见要求抓好落实。
联络人：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联络人：
孟桢（68553670、18862363486）
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络人：
吴湘（69821457、13616201603）

附件：关于建立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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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关于建立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妥善化解消费领域的突出矛盾，健全完善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助力“诚信苏州·消费天堂”品牌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规定，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协商，现就建立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1.指导思想与目标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自愿、合法、便民、公正的基本原则，立足社会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以第三方化解、调解为基础与核心，建立人民法院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沟通衔接、联动配合的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推动全市人民法院探索创新消费纠纷化解新机制，深化品牌建设工作，形成“一院一品牌”联动化解格局，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多途径、低成本、高效率的消费纠纷解决渠道，促进苏州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二、工作内容
2.建立例会协商机制。市中级法院与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建立工作联络日常机制，确定日常联络工作部门和联络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联动化解工作进行指导、评估、总结，集中商讨疑难、新型消费纠纷解决方案，探索消费纠纷化解的新途径、新方法，做好各项衔接工作的督促落实。
3.建立诉调对接机制。人民法院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工作合力，促使各类消费纠纷的解决更加便捷、灵活、高效。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可以推荐相关人员担任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由人民法院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纳入特邀调解名册，接受人民法院的邀请进行消费纠纷调解工作。对于具备调解条件的消费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委托调解和诉中邀请调解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解决纠纷。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受理的案情重大、复杂或新类型的消费纠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邀请，委派法官予以法律指导。
4.建立纠纷化解时限机制。经调解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委派、委托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解的，调解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三十日，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的，不受此限。调解完成或者因调解不成终止调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委派、委托的人民法院书面反馈，并移送相关材料。
5.建立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经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解虽未达成调解协议，但当事人就相关事实没有争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当以书面方式对无争议事实进行记载，由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予以确认，同时告知当事人该部分事实将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调解过程中已经确认的无争议事实无需举证，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6.建立工作信息共享机制。人民法院应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适时进行信息共享，确保双方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人民法院应当对消费纠纷涉及的法律适用等专业知识进行释疑指导，并将相关规范和典型疑难案例适时通报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于受理及调处的易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将相关情况适时通报人民法院。
7.建立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对易激化矛盾、易引发群体性纠纷或舆论关注的重大疑难、新类型、突发性消费纠纷，同级人民法院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当及时相互通告、相互沟通，必要时可以相互派出专门人员进行协调处理，及时核查事件情况，积极引导各方合法、合理解决问题。
8.建立法律保护联动宣传机制。人民法院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庭审开放日等多种形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在每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后，共同向社会公众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年度典型案例，促进苏州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三、工作要求
9.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全市人民法院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可以结合本意见制定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实施意见，积极推动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建设。
（1）确定联络人制度。
全市两级人民法院、两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均应分别确定一名固定联络人，负责日常联络工作，名单（含单位、姓名、职务、办公固话、手机）由各家基层法院上报市中级法院，基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上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市中院联络人：孟桢，68553670；市消保委联络人：吴湘，69821457。（6月中旬前）
（2）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包括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市中级法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协商召开。
10.推动工作部署落实。全市人民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要结合2021年“关爱民生法治行”活动，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加快建立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链，加强调解人员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质量。各基层人民法院应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炼特色亮点做法，积极开展消费纠纷联动化解“一院一品牌”创建工作。
（1）品牌形成。各基层法院联合各基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选择一至二个消费领域（如医疗美容、二手车、商品房、教育培训、电子商务、投资理财、社区团购、网约车、网络直播带货、公益诉讼等）完成创建品牌方案的申报工作；方案包括品牌名称、工作思路、预期效果；方案由各基层法院牵头整合并报市中级法院。（进度安排：6月中下旬-7月中旬）。
（2）方案汇总。由市中级法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汇总形成创建方案（进度安排：7月中旬-7月底）。
（3）组织实施。全市两级法院、两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组织实施创建项目。（进度安排：8月-10月）
（4）联合验收。市中级法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对创建项目及开展活动进行检查验收，评审评优。（进度安排：11月）
各基层法院、各基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申报创建项目，需结合法院工作客观实际、各辖区消费领域突出或特色问题申报，凸显品牌特色化和可识别度。
11.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全市人民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积极引导消费纠纷非诉解决，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全面宣传消费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的经验做法，适时向社会公布联动化解典型案例，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12.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年6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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